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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宁政教督函〔2021〕1 号 

 

“ ”  
 

各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： 

根据《省教育厅关于做好寒假期间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》

（苏教体艺函〔2020〕41 号）精神，结合 2020 年 12 月 30 日全

市学校疫情防控工作视频会议要求，为切实做好假期前后的疫

情防控工作，请各区加强责任督学的“一日督导”，并将相关要

求列入督导范围，现通知如下。 

一、督导时间 

寒假前（1 月 29 日）。 

二、督导内容 

除常规督导内容外，重点抓好以下三点：一看：校门登记，

危化品管理，师生请销假，校园封闭式管理，食堂管理“四关一

制度”，食堂从业人员管理。二查：疫情防控“十项制度”，寒假

工作方案，疫情防控方案和疫情应急处置预案的完善，“五个一”

制度的执行。三验：食品采购票据，疾病健康知识及学生安全、

个人防护的教育，师生心理疏导，防疫演练的记录，疫情防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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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资储备，校园环境消杀记录，师生离宁出行计划。 

三、督导范围 

辖区内所有中小学、幼儿园。 

四、督导要求 

1.思想高度重视。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，全体责任督

学要树立师生健康安全第一思想；要督促学校、幼儿园按要求

落实疫情防控的制度要求，牢牢守住师生健康安全防线。 

2.工作细化落实。责任督学要对学校、幼儿园各项工作制度

的落实情况进行认真细致的检查，不留死角、不留盲区，做到

底数清、情况明。 

3.沟通及时到位。责任督学要加强对制度标准的学习研究，

发现问题及时督促学校、幼儿园整改，积极协调解决困难，对

学校、幼儿园不能解决的困难要及时向主管部门汇报。 

请各区教育督导室于 2 月 5 日前，将“一日督导”落实情况、

发现的主要问题及成效措施报市政府教育督导室。 

 

附：中小学(幼儿园)疫情防控“一日督导”检查记录表 

 

 

 

 

 

南京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 

2021 年 1 月 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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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学校/幼儿园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学校/幼儿园名称：（盖章） 

督查记录填写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督查时间：2021 年 1 月   日    :    

督

导 

项

目 

督导内容 检查的情况 结果及说明 

一

看 

校门登记 出入登记是否完整、规范  

危化品管理 危化品管理是否规范  

师生请销假 是否按照权限和流程履行手续  

食堂管理“四关一制

度” 

制度落实记录是否真实  

校园封闭式管理 封闭管理是否严格有效  

食堂从业人员管理 校园食堂五常要求是否落实  

二

查 

疫情防控“十项制度” 制度制定、台帐记录是否完整  

寒假工作方案 工作方案是否制定  

疫情防控方案 是否已按最新要求更新  

疫情应急处置预案 处置预案是否进行演练  

“五个一”制度的执行 制度是否及时重新、落实  

三

验 

食品采购票据 票据是否帐物、帐帐相符  

疾病健康知识、学生

安全、个人防护的教

育 

教育是否开展  

师生心理疏导 是否开展经常性活动  

防疫演练 记录是否真实  

疫情防控物资储备 是否达标标准、有无过期  

校园环境消杀 重点场所是否做到定期消杀  

师生离宁出行计划 是否按照规定上报  

 


